
1

南華大學學生成績更正申請單(限授課教師使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教師姓名: 開課單位:

開課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

學 號 姓 名 所 屬 系 所
班

次

原分

數

擬更正

成績為

學系(學位學程、所)

學系(學位學程、所)

學系(學位學程、所)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欄位。)

提出理由(可複選)
□教師自行發現 □學生提出 □學生強烈要求 □相關承辦人員提醒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更正原因 需繳交之相關文件 相關文件說明：

1.□加總計算錯誤  授課大綱/點名紀錄表正本/成績計算
原稿或其它可佐證之文件。
考題或報告作業說明。
相關學生及同科目班上成績最好與該
生成績相近之考卷、作業或報告。
作業或報告以 E-mail 繳交成績漏計
者，需附繳作業或報告檔案傳送記錄及
檔案資料。

經核准之請假單(缺課影響成績者，由
學生提供)。

2.□轉謄登記錯誤 

3.□百分比計算錯誤 

4.□平時成績漏計 

5.□考試成績漏計 

6.□報告成績漏計 

7.□其他
依情況繳交其他相
關文件

授課教師說明： (請註明考試、作業、報告等所佔之比例及其他)

1.上所述全部與事實相符且已兼顧學生權益與公平原則，無因學生要求而偏袒學生，且已詳

閱個人資料蒐集處理利用告知聲明書(詳見第 3 頁)，並同意貴校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

個人資料，謝謝。

2.依據「南華大學學生學期成績繳交及更正辦法」第五條規定(略以)：「若授課教師未如期

登錄成績，不僅學生影響各項權益，更可能引發排名爭議，故請授課教師務必準時繳交成

績，學生成績之排名基準日以教務處公告登錄成績截止日為準。排名基準日後各項成績或

人數變動將不再更動排名。」

授課教師簽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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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學生成績更正申請單(限授課教師使用)
開課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助理意見：

□成績更正「無」涉及退學。
□成績更正「有」涉及退學，業經__年__月__日____ 學年度__學期__次

會議審議通過。(請詳見說明三之(三))(請檢附會議紀錄)
開課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助理簽章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開課系(所、學位學程、中心)意見：
□其它: 報教務會議審議。

開課系(所、學位學程、中心)主管簽章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開課單位所屬學院意見：

□其它: 報教務會議審議。

開課單位所屬學院簽章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教 務 處 審 核 簽 章

註冊組

承辦人員

□成績更正「無」涉及退學。

□成績更正「有」涉及退學，需送教務會議報告與審議，經__年__月__日____
學年度__學期__次教務會議決議：

□經與會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同意成績更正。

□經與會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不同意成績更正。

註冊組組長

教務長
□同意成績更正 □不同意成績更正 □其它: 報教務會議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南華大學學生學期成績繳交及更正辦法」第二條規定：「為維護學生權益，學士

班學期成績應於學期考試結束一週內上網完成成績登錄；碩博士班學期成績應於學期考
試結束二週內上網完成成績登錄。」

二、學生成績之登錄，一律以加退選截止後之修課學生名單為主，任課教師對修課學生名單
均應給予成績，若對名單有疑義，應先查明確認。倘因特殊原因未能於成績登錄截止日
前繳交者，應註明當學期結束前可繳交日期並專案簽准方得展延。

三、學業成績經任課教師評定並完成登錄後，原則上不得更改。若欲申請成績更正應依以下
規定辦理：

(一)成績更正之申請，應於次學期開學後一週內完成提報及核章手續，逾期不予受理。
(二)因教師漏登、核算錯誤等非主觀因素者，得由授課教師提出書面申請，經開課單位主

管及院長簽章同意，報請教務長核准後，始得更正。
(三)如成績更正案涉及學生退學、喪失學籍等重大學籍異動時，應由開課單位召開系所務

(學位學程、中心)會議審議通過，並報教務會議審議決議。該授課教師應親自列席教
務會議，說明更正之具體原因，經與會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始得更正。

四、表單流程：①授課教師親填本表，並檢附相關文件→②開課系(所、學位學程、中心)主
管→③開課系(所、學位學程、中心)院長→④教務處。 製表日:2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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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學生個人資料蒐集處理利用告知聲明書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中華民國個人資料保護法(含施行細則)、教育部

相關法規法令之規範及本校隱私權政策聲明，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料。

依據個資法第八條規定，本校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料時，應告知當事人相關事項，

以此特定本聲明書。

一、個人資料蒐集之目的：本校基於學生成績、學生(含畢、肄業生)資料管理(158)
之特定目的，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料：

二、個人資料之類別：識別個人者(C001)、學校紀錄(C051)、學生(員)應考人紀

錄(C57)，例如姓名、學號、系所、成績等。

三、個人資料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個人資料利用之期間：除法令或教育部另有規定外，特定目的未消失前

均為利用期間。

(二)個人資料利用之地區：於中華民國境內或經學生同意處理、利用之境外

地區。

(三)個人資料利用之對象：除本校自行利用外，尚包括為辦理上開蒐集目的

所必需之相關合作單位及主管機關或其所指定之單位。

(四)個人資料利用之方式：表單處理後該學生成績單已立即更新。

四、學生依個資法第三條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當事人就其個人資料，得以書面方式，依個資法規定向本校行使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閱覽或製給複製本有個資法第 10條但書規定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六)除法令另有規定或教育部要求外，若學生向本校提出停止蒐集、處理、

利用或請求刪除個人資料之請求，將妨礙本校執行職務或完成上開蒐集

目的或導致本校違背法令或教育部之要求時，本校得繼續蒐集、處理、

利用或保留個人資料。

學生申請上述事項時，應以書面方式向本校提出，如有收費規定者，並應繳

交規定費用。

五、學生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料，將導致入學資格無法確認、緊急

事件無法聯繫、學籍及成績相關資訊無法送達等，影響學生學籍及成績之權

益。請確認提供之個人資料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需變更者，學生應

立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校教務處辦理更正。務必提供正確、最新及完

整的個人資料，若個人資料有誤或不完整，您將可能損失相關權益。

六、本校得依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料或相

關資料提供予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七、本校保留隨時修改本告知聲明書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將修訂後之規範公告

於本校網站，不另作個別通知。


